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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19〕107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中华慈善教育

基金助学金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中华慈善教育基金助

学金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认真

研究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中华慈善教育基金助

学金实施细则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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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中华慈善教育基金助学金实施细则

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鼓励学生勤奋

学习，学会感恩，励志成才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在我校设立

“中华慈善教育基金助学金”，对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

行经济资助，同时引导学生奋发进取，爱心奉献，积极投身

慈善公益活动。为更好地实施中华慈善教育基金助学金的评

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项设置

1. 资助对象：我校全日制在校生，家庭经济困难，热

心慈善公益，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
2. 资助标准：每人 3000 元。不与国家奖学金、上海市

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重复享受。

二、奖励对象

1.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

四项基本原则。

2.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遵守各项校纪校规，没

有违法乱纪行为。

3. 我校在籍在读、且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

4. 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，成绩突出。

5. 积极参加校内外义工活动、志愿者活动，热心公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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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本人承诺将助学金主要用于学习和必要的日常生活

支出。

三、申报与评审时间

每年 10 月左右申报，11 月完成评选。

四、评选组织与程序

1.学生申请

10 月 30 日前，学生填写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慈善教育

基金助学金申请表》提交辅导员。

2.二级学院评审、上报

各二级学院按要求及申请条件对申请学生进行评审，公

示 3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提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3.学生资助领导小组评审、公示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材料进行复核后，学生资助领导小

组对申请学生进行评审，将评审通过的学生名单在校内公示

5 个工作日。

4.基金会批准

经过公示的受助学生名单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审批。批

准通过后，进行网上公布。

五、本评选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六、本评选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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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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